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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弃货太随意，为减少损失，方便市民购物———

超市货架设立商品“孤儿区”
本报记者 王瑞景

记者调查：“孤儿商品”遍布超市

走进新开业的西城乐天玛特
超市，有些顾客发现设有“孤儿
车”和“孤儿区”。这里的“孤儿”指
的是被顾客选购后又放在其他地
方的商品。26日，记者看到，孤儿
区的商品五花八门，面包、花生
油、面粉、卫生纸、锅等等。

除了孤儿区、孤儿车的商品，
在超市的许多货架和角落里，也
不难发现孤儿商品的踪影。火腿
放在文具区，帽子放在保暖衣货

柜上，酸奶放在薯片架上……记
者走访利群、百大、振华、胜大等
超市，看到各家均存在这种情况。

“孤儿商品”这种说法，百货
大楼中心店超市盖经理说他是第
一次听到，顾客弃购、乱放的情况
很普遍，不仅在他们超市，在其他
超市同样如此。“，我们就勤收着
点。尤其在晚上整理时，收款台旁
除去口香糖之类原本在这的商
品，不允许有其他商品留存。”

商场态度：造成浪费 影响整洁

对于孤儿商品，多家超市的
负责人并不觉得奇怪，只是对由
此带来的损失有些无奈。振华商
厦超市陈经理说，超市每天会有
值班人员专门回收，多数在一个
小时内就能发现并放回原位。带
包装的食品、日用品还无所谓，超
市人员放回原处就可以了。“但是
有人比较奇怪，把肉放在货架商
品的后面，如果不理货很难看到，
等我们发现时已经臭了。”振华超

市陈经理说。
肉、奶等商品需要冷藏或冷

冻，如果被放在常温下没被及时
发现，就会解冻变质，无法再次销
售，造成超市和供货商损失。还有
些商品如榴莲，被放在购物车里
压得变样走形，顾客丢弃后，很难
再以原价卖出。由于这种原因，振
华超市一个月估计有几百块钱的
损失。

对于损失，百货大楼超市、胜

大超市、银座超市负责人说没有
统计过，但主要集中在生鲜、冷冻
商品、熟食这些较容易变质的商
品。对孤儿商品也都有应对措施，
多是全员回收，不管是店员还是
经理、店长，看到有不在原来位置
的商品，就拿起来放回原处。同
时，也有理货员或防损部工作人
员每隔半小时或一小时回收，这
样下来，超市看起来整洁有序，也
能减少损失。

市民观点：自由选购更需好习惯

关于弃购现象，记者在超市
采访了一些市民。24岁的小章认
为，随手乱放商品和随地扔垃圾、
随地吐痰类似，是一种不好的习
惯。“选了不买很正常，不过最好
把商品放回原处。肉、熟菜这种散
装的商品，应该确定想买再称。”
其他市民也大多这么认为，40多
岁的陈先生也不例外，他补充说，
看似超市把这部分损失承担了，
但会核算到总体成本里，转嫁到
顾客身上，最终还是消费者承担。

振华超市陈经理说，有的顾
客已经选了商品，“肉都已经绞碎
称好，突然不想要了，就偷偷地放
在不起眼的角落里。还是希望这
种情况少些。”

胜大超市锦华店苑店长说，
每天对弃购商品会有统计，如果
当月比上月的比率提高，会进行
内部调整。其他一些超市负责人
希望消费者尽量把弃购商品放回
原处或收款处，尽量选择不影响
二次销售的商品。

在超市购物或闲逛时，时不时地会发现有些商品不
在原来的位置，包子出现在面包区，洗发水在水果区现
身，毛巾被放在收银台旁的货架上……这些被顾客遗弃
的商品有个有趣的名字——— 孤儿商品。记者采访发现，
很多超市对孤儿商品已习以为常，并会每隔半个小时或
一个小时回收一次，但仍然避免不了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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